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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國醫藥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理研究計畫助理人員薪資審議有所依循，特訂定本校

研究計畫助理人員薪資審議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各項名詞，定義如下： 

(一)研究計畫：係指由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國家衛生研究院、其他

政府機關（構）、其他民間企業及本校（以上合稱補助機關）補助之具學術研究性質研

究計畫或委託(辦)計畫屬之；若補助機關自行訂有支薪辦法，受補助單位應優先遵

循；非前開所列之補助機關或計畫類型，本要點僅為參考之用。 

(二)專任助理人員：係指前款研究計畫項下約用之博士後研究員、專任研究助理。 

(三)兼任助理人員：係指第一款研究計畫項下約用之以部分時間參與專題研究計畫人員，

分為下列三級： 

1.講師、助教級助理：與計畫性質相關之講師、助教或相當級職之人員，確為計畫所

需者。 

2.研究生助理：與計畫性質相關之博士班或碩士班研究生。 

3.大專學生助理：與計畫性質相關之大學部或專科部之學生。 

三、 由助理人員薪資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辦理研究計畫助理人員薪資審議，本委員

會置委員十三至十五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由研發長擔任；委員由主任委員提名簽請

校長遴聘之。委員任期一年，期滿得連任；如聘期中職務異動者，依職務任命，由續任者

完成該屆任期。 

本委員會得視實際需要，邀請其他相關人員列席。 

四、 專任助理人員薪資，得由計畫主持人於計畫經費額度內綜合考量擬聘人員之工作內容、專

業證照、專業技能、工作經驗及預期績效表現等因素並依附表「中國醫藥大學補助專題研

究計畫專任助理人員工作酬金表」提出建議，送本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支給，惟國科會補助

專題研究計畫各級專任人員月支酬金不得低於下列金額： 

(一)專科級：新臺幣(以下同) 三萬零四百元。 

(二)學士級：三萬六千三百元。 



(三)碩士級(含)以上：四萬一千五百元。 

五、 專任助理人員薪資審議程序如下: 

(一)計畫主持人應於聘任助理人員前，至校務行政管理系統送出「研究人員申請單」，其薪

資經送本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始能進行助理人員聘僱作業。 

(二)專任助理人員薪資審議由研發處依個案指派1至2位委員審議或經會議簽准，委員將依

附表1「中國醫藥大學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專任助理人員工作酬金表」、擬聘人員之學

歷、年資、以及計畫主持人所提出之該人員工作內容與實際工作表現進行薪資審議。 

惟因計畫經費不足或其他原因而調降助理人員薪資，並徵得專任助理人員同意並簽

署同意書者，或符合本委員會會議決議之免審標準者，免依前款規定辦理薪資審

議。 

(三)專任助理人員於聘期中或因續聘需要而調整薪級採計或專業級別，應由計畫主持人就

助理人員工作內容及實際工作表現進行評估，並依第一款規定程序提送審查。 

(四)工作職務為全校型計畫且非屬研究類型之專任助理人員，其薪資之審查程序應經聘任

單位(各計畫控管單位)自訂審議程序簽准後，再依第一款規定程序提送審查。 

(五)以上所需之經費均於研究計畫內勻支。 

六、 

 

兼任助理人員費用依「中國醫藥大學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兼任助理人員費用支給標準表」(附

表2)核實支給，惟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約用之大專學生及研究生兼任人員薪資每月均

應至少支給新臺幣六千元。 

七、 研究計畫應迴避進用計畫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之配偶、三親等以內之血親及姻親為助理人

員。如發現有虛報、浮報或有應迴避而未迴避等情事，應依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八、 本要點未盡事宜，依各補助機關所訂之相關規定辦理。 

九、 本要點經行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公布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